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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2021_2022_2001_E5_B9_B

4_E6_B3_95_c36_49200.htm 第一部分 法学基础理论 Ⅰ知识和

能力的要求与范围 第一章 法的特征 第一节 法、法律的词义 

一、汉语“法”与“法律”的演变 二、法与法律在西语中的

区分 三、我国当代“法”与“法律”的使用 在我国当代法学

理论中，法律有广狭两层含义。在我国现代法律制度中，法

律也有广狭两层含义。 第二节 法的形式特征 一、调整行为关

系的规范 行为关系是法律的调整对象。法律通过对行为的作

用来调整社会关系。法律的调控对象既是社会关系又是行为

。对丁法律来说，不通过行为控制就无法调整和控制社会关

系。法律是以行为关系为调整对象的规范。 法律的规范性。

法律的概括性。法律的构成要素中以法律规范为主。法律规

范的逻辑结构中包括行为模式、条件假设和法律后果；这是

法律的规范性最明显的标志。法律的规范性决定了它的效率

性。 二、由国家专门机关制定和认可 制定和认可是法律创制

的主要方式。法律的国家性。法律的普遍性。 三、以权利义

务双向规定为凋整机制 法律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法律的利

导件。法律的利导性取决于：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

双向的。 四、通过程序而强制予以实施 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保

证实施。法律的强制力以法定的强制措施和制裁措施为依据

。法律的强制力具有潜在性和间接性。法的程序性。近现代

法律只是对法的程序标准加以正当化，使法律实施的方式更

科学、更理性。 第三节 法的本质特征 一、如何认识法的本质

鉴别“本质”与“现象”；界定“内容”与“形式”；区分



“实然”与“应然”。 二、法的意志性与规律性 法律是意志

与规律的结合。但我们却不能把法律与规律等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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